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证券代码：

000566

编号：

2011－00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详见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公告，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咨询网）申报

材料已上报中国证监会，目前申报材料正在审核中。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扩建项目是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

上海力声特

"

）通知，上海力

声特已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注册证号： 国食药监械

（准）字

2011

第

3460261

号。产品名称：

"

人工耳蜗

"

；规格型号：

REZ-I

；产品标准：

YZB/

国

0340 2011

《人工耳蜗》；产品性能结构及组成：人工耳蜗由语音处理器（体外）和植入

装置（体内），电池，和联机连接导线组成。体内装置包括接收装置和电极；产品适用范

围：用于双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成人语后聋患者。

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尚未完成，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才有可能取得上海力声特的股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1-003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

9

名，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聘任袁勇会同志为公司财务总监，不再担任财务核算监管中心经理职务。（

9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聘任朱运绍同志为公司财务核算监管中心经理。（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管人员聘任的独立意见为

:

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聘任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

意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四日

附：袁勇会、朱运绍同志简历

1

、袁勇会：女、

39

岁、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曾就职于韶关市住宅建筑工程

公司、韶关市新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会计、财务中心副主任。聘任前任公司财务核算监

管中心经理。

截至

2011

年

3

月

4

日，袁勇会持有公司股份

21,496

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朱运绍：男、

43

岁、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广东省韶关发电设备厂财务科副科长，

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财务核算监管中心副经理。聘任前任公司财务核算监管中心副经理。

截至

2011

年

3

月

4

日，朱运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2011－16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搬迁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6

月

5

日发布杭政函

[2007]98

号《关于进一步加快市区工

业企业搬迁的通知》将公司列入

"

两年内启动搬迁的市属工业企业名单

"

，杭州锅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招股说明书》的

"

重大风险提示

"

和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章节内，对搬迁进展、影响、公司应对举措等进行了分析。当时，因杭州市主管搬迁部门正

在对企业搬迁政策进行修订，双方未就公司搬迁计划进一步洽谈。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发布了 《关于调整市区工业企业搬迁部

分补偿标准的通知》（杭政办函

[2011]7

号）。杭州市工业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

"

杭工推办

"

）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向公司致函（《关于要求启动企业搬迁评估的函》），该函

主要内容包括：目前搬迁评估条件已基本具备，杭工推办和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坤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搬迁评估，

3

月

9

日开始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将进场对公

司的搬迁资产进行清查、评估等工作。

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操作程序指导意见的通知》

（杭政办函

[2008]138

号）的相关规定，搬迁评估报告将经杭州市经委、财政局审核后，由杭

工推办报请杭州市人民政府审定，市政府以书面形式确定企业搬迁补偿资金。在搬迁补偿资

金确定后，公司将与市工推办、相关做地主体、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多方搬迁协议。搬迁协议

中会包含土地收购内容，明确公司搬迁补偿资金、原址交地时间以及做地主体支付搬迁补偿

资金进度等相关要求。 公司将要按照协议规定，及时将原址土地交付给做地主体。公司获得

的搬迁补偿资金，将首先用于弥补搬迁发生的资产损失、搬迁费用及人员安置支出，若有结

余或不足，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会计准则第十六号

--

政府补助》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

目前，公司与杭州市主管搬迁部门就搬迁具体事项的讨论正逐步展开，无法预知搬迁评

估结果及搬迁后续工作进程，公司搬迁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适时履行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的审议程序，并就该搬迁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四日

关于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中信建投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3

月

7

日起中信建投证

券开始代理销售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C

类

261101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许梦园

电话：（

010

）

65182261

传真：（

010

）

65183880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五日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在银团贷款框架内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借款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分行、华商银行

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作为牵头安排行以及若干金融机构作为贷款行所组成的银团签订《境

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长期贷款协议》和《循环贷款协议》，由银团提

供：（

１

）总计金额不超过

１１．５

亿的五年期长期贷款额度；（

２

）总计金额不超过

１３．５

亿的三年

期循环贷款额度。

上述银团贷款的用途为：（

１

）为各借款人的全部现有借款债务提供再融资，并支付该等

再融资相关的息差损失以及任何其他相关成本；（

２

） 支付各借款人在贷款额度项下或与贷

款额度相关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成本以及支出；（

３

）各借款人在适用法律法规项下允许且经

华商银行根据合同同意的公司正常经营用途。 每笔贷款年利率按适用的基准利率的

１０５％

计算。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银团贷款框架

内为控股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下属控股子公司的借款由上市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子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应收帐款、原材料、半成品和成

品等资产提供反担保。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境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项

下的《循环贷款协议》续展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借款

人），与银团签订《续展协议》，将循环贷款额度的最终还款日延展

２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兰州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杭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陕西

中富联体包装有限公司、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温州中富塑

料容器有限公司、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及珠海市中富热灌装瓶

有限公司，在银团贷款的循环贷款额度下，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从上述银团贷款代理行

提取合计

３．３

亿元的循环贷款，期限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日 还款日

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９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１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杭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７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７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４

，

１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１

，

７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珠海市中富热灌装瓶有限公司

１

，

７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合计

３３

，

０００ － －

按照《境内担保人民币综合贷款额度共同条款合同》和《循环贷款协议》的约定条款，上

市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子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及建筑

物、机器设备、应收帐款、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等资产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千元）

持股比例

（

％

）

总资产（元）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资产（元）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北京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 生产

ＰＥＴ

聚酯

瓶胚、饮料包装容器（含

ＰＥＴ

聚

酯瓶）；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

目：销售自产产品。

美元

１０

，

２７７．２ ９１．４６％ ８４

，

０４７

，

７６３．４５ ４５

，

２３４

，

１４８．６８ １４

，

５６８

，

２２５．５５

新疆中富包装有

限公司

ＰＥＴ

（聚酯）瓶、瓶胚、茶饮料、果

饮料的包装材料的生产、 销售

（仅限《卫生许可证》许可的产

品）；纯净水、冰川水、冰泉水、

矿物质饮用水的生产、 销售，

ＰＥＴ

原料的销售；厂房出租（以

上商品须经国家专项审批的在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具体

经营项目以许可证载明项目为

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

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

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４０

，

９６９

，

４３３．３１ ６５

，

６１７

，

７９７．６９ １０２

，

５４５

，

６３５．９７

湛江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碳

酸饮料瓶、热灌装瓶、瓶胚制品

及其他

ＰＥＴ

包装物品， 以及授

权使用之品牌水饮料的贴牌生

产、销售。。

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８

，

２８５

，

８０４．９５ １８

，

２８７

，

１９６．３７ １３

，

０８２

，

６９７．７９

珠海市中富热灌

装瓶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

瓶胚、聚酯（

ＰＥＴ

）瓶、饮料产品

的其他包装物品、瓶（罐）装饮

用纯净水、 瓶装饮用矿物质水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美元

２４

，

１５３．１ ７５．７３％ ３０６

，

４５５

，

２２９．４３ １５４

，

１４８

，

５８７．１８ ６６

，

３５０

，

１４３．８８

陕西中富联体包

装容器有限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瓶胚、聚酯（

ＰＥＴ

）瓶

（以上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未取

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人民币

９６

，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００

，

９８９

，

３６９．５０ １２４

，

６７８

，

０８５．８９ ６７

，

８６６

，

４４１．５２

天津中富联体容

器有限公司

聚酯（

ＰＥＴ

）瓶胚及聚酯（

ＰＥＴ

）

瓶的生产、销售；饮料产品包装

物品的生产、销售。

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１０

，

８４８

，

６２９．５９ ４３

，

０３３

，

８８３．９６ ４９

，

２６４

，

８８９．９７

天津中富瓶胚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聚酯（

ＰＥＴ

）瓶胚、聚

酯（

ＰＥＴ

）瓶及其他包装物品

美元

９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０１

，

０５０

，

２８０．９４ １０５

，

８５５

，

５７３．１８ ６０

，

４３５

，

３９５．１５

温州中富塑料容

器有限公司

生产

ＰＥＴ

瓶、 饮料塑料包装及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美元

７５０ ７５．００％ ３２

，

１９９

，

１９２．３６ １７

，

４４２

，

９０６．４２ １２

，

５５５

，

５９８．３７

合肥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塑料容器包装系列

产品。

人民币

６９

，

５００ ９４．２４％ ７６

，

１０５

，

５９１．３０ ３８

，

１４２

，

７９１．９７ １０

，

５２１

，

９６３．４５

青岛中富联体容

器有限公司

ＰＥＴ

瓶、

ＰＥＴ

瓶胚、 各种饮料塑

料包装瓶及灌装饮用水的生产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

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货物进出口（不含进

口商品分销业务）。

人民币

５２

，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４３

，

２４８

，

３２５．３４ ６０

，

７５８

，

６６７．４７ ５８

，

７７０

，

１１９．６０

杭州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生产：

ＰＥＴ

（聚酯）饮料瓶及配套

产品，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

（饮用纯净水）】（《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排污许可证》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ＰＥＴ

瓶胚；销售：本公司生产的

产品。

人民币

１４６

，

４００ ９３．７８％ １０５

，

５１９

，

６７９．７８ ６８

，

６９６

，

１８０．９５ ２５

，

４６３

，

９７０．４７

长沙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生产聚酯瓶、聚酯热灌装瓶、纯

净水、 矿物质水及饮料产品的

其他包装物品； 上述产品的自

销。

人民币

４１

，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５６

，

９７５

，

３６７．１６ ５９

，

３２９

，

００３．８２ １４１

，

７３２

，

４６４．５４

兰州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 纯净

水、矿物质水、聚酯瓶、瓶胚、热

灌装瓶、包装材料。

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２

，

６２３

，

０１５．９８ ３６

，

２８２

，

９５１．２１ ３６

，

８３０

，

１９７．２９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在银团贷款的框架内，上述子公司从银团提取的贷款由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以及以本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应收帐款、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作抵押担保和以本公司持有的各子公司的股权作质押担保。子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及建筑

物、机器设备、应收帐款、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等资产提供反担保。

四、贷款用途及风险评估

上述子公司的银行贷款用于归还由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银行到期借款及生产经营的

资金周转，本公司可对贷款的使用进行严密监控，贷款被滥用或不能偿还的风险极小。为上

述公司的银行贷款担供担保可支持其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为

４４

，

１７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额的

２３．６９ ％

。无其它担保事项，无

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

2011-003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4

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梁磊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更好地履行保荐

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平安证券授权张贇先生接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

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张贇、杜振宇，

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张贇先生简历

张贇先生，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业务总监。具备

5

年投

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及参与了新北洋

(002376)

、金通灵（

300091

）、新界泵业、三奥科技和荣

联发展等

IPO

项目，以及

ST

国中（

600187

）借壳上市项目，主持了威海港、苏州天马化工、巴安

水处理、上海开利、迪安诊断、万邦药业等多家公司改制上市或辅导工作。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4

日

（上接

A19

版）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４３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５５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８２

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１８０

天

（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１４．２２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８．５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３．３２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２１．４３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２．２３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７．９６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０．８４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３７．５３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９９．６５ －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９

，

８０４

，

６５９．１６ ０．４４

３

金融债券

９７９

，

４９５

，

９３５．６４ ４３．７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７９

，

４９５

，

９３５．６４ ４３．７５

４

企业债券

９３

，

１８７

，

２７９．３４ ４．１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５３０

，

３１７

，

１９２．４７ ２３．６９

６

其他

－ －

７

合计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５

，

０６６．６１ ７２．０４

８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１４３

，

１５０

，

７５６．５０ ６．３９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００２３１ １０

国开

３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９

，

８０７

，

２９７．３９ １３．３９

２ ０９０３０１ ０９

进出

０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８２４

，

７８３．４１ ８．９３

３ ０６０２０２ ０６

国开

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１９

，

６９８．４７ ４．４７

４ １００２２６ １０

国开

２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６０

，

０４４．２３ ４．４６

５ １００３１０ １０

进出

１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２９

，

０８５．７６ ４．４６

６ ０６８００７ ０６

首都机场债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３８４

，

２８６．３７ ３．３２

７ １０８１２４１ １０

岳纸

ＣＰ０１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６８

，

０５９．９１ ２．６８

８ １０８１０３７ １０

桂冠

ＣＰ０１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２６

，

６１４．５６ ２．６８

９ １００２３３ １０

国开

３３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３８６

，

９１４．８５ ２．６５

１０ １０８１２１８ １０

津创业

Ｃ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０９

，

４０９．９０ ２．２４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１６８３％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１６３０％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１３２％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

其剩余期限内按照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逐日摊销计算损益。

（

２

）本基金报告期每日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均未超过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３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

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１５

，

６９０

，

５１７．６３

４

应收申购款

－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１５

，

６９０

，

５１７．６３

（

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师审计。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Ａ

级

过去三个月

０．５０６９％ ０．００３１％ ０．５４８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０２８％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５９６８％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４３２１％ 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３３９６％ ０．００４９％ １．９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０４％ ０．００４９％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３１５１％ ０．００８３％ ３．４３４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１８９％ ０．００７２％

２００７

年度

３．２２１９％ ０．００６３％ ２．４４４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７７７８％ ０．００４６％

２００６

年度（自基金

合 同 生 效 日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６７１８％ ０．００２２％ １．６２３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０２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起至今

１１．６３３６％ ０．００５８％ １１．５１０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１２３５％ ０．００３９％

Ｂ

级

过去三个月

０．５６７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５４８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２８％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８４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８６８％ 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５８２９％ ０．００４８％ １．９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７１％ ０．００４８％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５６１５％ ０．００８３％ ３．４３４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２７５％ ０．００７２％

２００７

年度（自基金

分级日起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５９７％ ０．００８０％ １．５４４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６１５１％ ０．００６７％

自基金分级日起

至今

９．４５２６％ ０．００６７％ ８．９８７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４６５１％ ０．００４８％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交银货币

Ａ

注：图示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６

个月。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２

、交银货币

Ｂ

注：图示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６

个月。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 基金销售服务费；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为零。

申购份额的计算如下：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基金份额净值

例一：假定

Ｔ

日某投资人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申购本基金，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份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

，

０００

份

申购份数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四舍五入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为零。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该份额对应的未付收益

例二：假定某投资人在

Ｔ

日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本基金，且假设该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为

１５．００

元，则其

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０＝１０

，

０１５．００

元

赎回总额以人民币元为单位，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四舍五入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

基金所有。

（

３

）转换费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

成。

２

） 转入基金时，从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或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

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为更好服务投

资人，对通过本公司

ｅ

网行进行基金转换业务的个人投资者给予转换费率优惠，优惠费率只适用于申购补差费用，赎回费

用无优惠。

３

） 转出基金时，转出交银货币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转出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

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保本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４

）交银货币与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相互转换，赎回费用为

０

，申购补差费用为

０

，投资人不需支付转换费用。

５

）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转换费率：

①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之间的转换及由上述基金转入交银货币

和交银增利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申购补差费用为

０

，投资人需支付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持有时间

转换费率（即转出

基金的赎回费率）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

交银主题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Ａ

类、

Ｃ

类

基金份额

１

年以下（含

１

年）

０．５％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成长

交银稳健

交银精选

交银蓝筹

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

交银主题

１

年至

２

年（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以上

０

②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

银治理和交银主题，赎回费用为

０

，投资者需支付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即转入

基金的申购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

交银主题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２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③

交银货币转入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用为

０

，投资者需支付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即转

入基金的申购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Ａ

类基

金份额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５％

２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④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转入交银货币，申购补差费用为

０

，投资人需支付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持有时间

转换费率（即转出基

金的赎回费率）

交银增利

Ａ

类基

金份额

交银货币

１

年（含）以下

０．１％

１

年至

２

年（含）

０．０５％

２

年以上

０

⑤

交银保本转换出到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

货币、交银增利

Ａ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投资者需支付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持有时间

转换费率（即转出基

金的赎回费率）

交银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

交银主题

１

年以内（含）

２．０％

１

年至

２

年（含）

１．６％

２

年至

３

年

１．２％

持有到保本周期到期

日及以上

０．０％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A

类、

C

类

基金份额

６

） 通过本公司

ｅ

网行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投资者可享受转换费率优惠，具体转换费率优惠规则如下：

①

通过本公司

ｅ

网行由交银货币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

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享受转换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换金额

日常转换费率

（即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

优惠后转换费率（即

优惠后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

交银主题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６％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６％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

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２０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换费率优惠，按照日常转换费率执行。

②

通过本公司

ｅ

网行由交银货币转入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享受转换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换金额

日常转换费率（即

转入基金的申购

费率）

优惠后转换费率

（即优惠后转入基

金的申购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

份额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６％

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换费率优惠，按照日常转换费率执行。

网上直销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业务仅针对旗下交银货币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向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

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的转换，以及由交银货币向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即前端收

费模式）的转换。

７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应于调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

率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４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Ｆ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对应的转换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

则

Ｆ

为

０

）。

转入基金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一：（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之间进行转换）某投

资者持有交银精选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 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稳健前端基金份

额，则转入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

１－０．２％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９５５．９５

份

例二：（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转换为交银货币或

交银增利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某投资者持有交银精选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

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精选前端基金

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

１－０．２％

）］

／１．００＝１２４

，

７５０．００

份

例三：（交银货币或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

锋、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

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

端基金份额，则转入的交银精选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

１－１．５％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２４０．０９

份

例四：（交银货币转换为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该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

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

６１．５２

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Ａ／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１．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则转入的交银增利

Ａ

类基

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８％

）

＋６１．５２

］

／１．２７００＝７８

，

１５８．６８

份

例五：（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

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Ａ／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

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７００×

（

１－０．０５％

）］

／１． ００＝１２６

，

９３６．５

份

例六：（交银保本转换出到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Ａ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某投资者持有交银保本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

交银保本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５０

元，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保本基金份额转

换为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则转入的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１５０×

（

１－１．６％

）］

／１．２７００＝８９１０２．３６

份

（

５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各级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 在通常情况下， 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年费率为

０．０１％

。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级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但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基金管理人应在

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营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持有人服务费等。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４－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

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

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其他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基金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

率、基金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无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的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 基金税收

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类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次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了“重要提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关服务机构”、“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其

他业务”、“基金的转换”、“基金的投资”、“基金的业绩”、“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等部分内容。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所载相关内容截止日。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更新相关信息。

２

、“（二）主要人员情况”

“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更新董事会成员信息。

“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更新监事会成员信息。

“

３

、公司高管人员”

更新高管人员信息。

“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更新基金经理从业经验年限。

“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更新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名单和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及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内容。

“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１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

２

、代销机构”

增加及更新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

、“（二） 注册登记机构”

更新注册登记机构住址及办公地址。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 部分

１

、“（一）申购和赎回的场所”

“

２

、办理本基金代销业务的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增加和更新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

、“（七）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新增部分银行卡开通本基金的网上直销申购、赎回业务。

３

、“（十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增加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新增民生卡开通本基金的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十、基金的转换” 部分

１

、“（三）转换业务办理地点”

更新了本基金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

、“（八）基金转换费用”

新增部分银行卡开通本基金的网上直销转换业务。

“十一、基金的投资” 部分

更新“（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十二、基金的业绩” 部分

更新基金的业绩，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

“（二）网上交易服务”

更新相关描述。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更新了本次招募更新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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